景美長老教會學舍生活公約

一、本學舍設立之宗旨，是為傳揚福音及服務外地青年學生為目的，因此須訂立生活公約。

二、本學舍每層得各設家長一人(由住宿生互選之)。

家長之任務：1.傳達學生中心與室友之信息。

2.訂定寧靜時間與清潔輪值表。

3.關心室友生活作息之事項。

4.注意水、電、瓦斯之安全設施。

5.其他未列之事項。

三、為培養造就團契同工有靈修生活，特別規定，凡住宿生，一學期內，必須參加教會聚會八次以上(第一場8:30、第二場9:50)及參與世新長青團契(週三晚7:00)或教會團契活動(週六晚7:30)，否則就得自動搬出。

四、為免打擾室友及鄰居睡眠安寧，晚上11:00點以後不得開電視或喧嚷、戲鬧。

五、嚴禁在宿舍內接待異性朋友，以免影響室友之生活作息，發現違反規定者將立即搬離學舍。

六、不得養寵物。

七、不得將學舍鑰匙外流，以免發生意外。

八、若有違反公約而導致影響其他室友，經勸戒後仍未改善者，學生中心得中止其繼續居住，且不退費，不得異議。

九、本公約若未盡事宜，或突發事件時，得由學生中心負責人及家長共同協商處理。

十、上下學期欲續住者，應於12/31或5/31日之前提出申請，否則視為放棄，床位得讓出，不得異議。

十一、住宿學生在校成績優越者，每學期可向景美長老教會申請獎助學金。

十二、管理費每學期以六個月計算(開學一個月內繳清)及押金2,000元（審核過後），水電瓦斯等之費用各自分攤。

十三、搬離前手續要辦清楚1.室內要整理乾淨；2.水電、電話費結清後退回押金；3.交出鑰匙。
※我願意遵守以上之生活公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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